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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61808.htm 诉讼时效一经开始，

便向着完成的方向进行。但是，出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

响，诉讼时效在进行过程中会发生某些特殊情况。其中，诉

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表现为阻碍诉讼时效在法定期间完成的

情况，民法学上称为时效完成的障碍，而诉讼时效的延长则

是基于某种情况，将已完成的时效期间依法加以适当延长。 

一、诉讼时效的中止 （一）诉讼时效中止的概念 诉讼时效中

止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法定事由阻碍权利人行

使请求权，诉讼依法暂时停止进行，并在法定事由消失之日

起继续进行的情况，又称为时效的暂停。对此，我国《民法

通则》第139条予以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

止，诉讼时效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

二）诉讼时效中止的适用条件来源：www.examda.com 1．诉

讼时效的中止必须是因法定事由而发生。这些法定事由包括

两大类：一是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军事行动等，都是当

事人无法预见和克服的客观情况；二是其他阻碍权利人行使

请求权的情况。 2．法定事由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

月内，始产生中止诉讼时效的效力。 3．诉讼时效中止之前

已经经过的期间与中止时效的事由消失之后继续进行的期间

合并计算。而中止的时 间过程则不计入时效期间，为此，民

法把时效中止视为诉讼时效完成的暂时性阻碍。 二、诉讼时

效的中断来源：www.examda.com （一）诉讼时效中断的概念 



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已开始的诉讼时效因发生法定事由不再进

行，并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丧失效力。我国民法通则第140

条确认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和事由，“诉讼时效因提起诉

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

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二）诉讼时效中断的适

用条件 1．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

其特点在于均是当事人有意识的行为，包括起诉、权利人主

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行为。这些法定事由只要

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出现即引起时效的中断（具体事由后述）

。 2．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定事由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任何

阶段均产生中断的法律效力。而且诉讼时效中断的次数不受

法律限制，也就是说，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

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再

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

讼时效再次中断。 3．从诉讼时效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

重新起算。从而法定事由发生之前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归于

无效，与重新计算的时效期间没有关系，在此种意义上，民

法学称诉讼时效中断为根本性障碍。 （三）诉讼时效中断的

法定事由来源：www.examda.com 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

定，中断诉讼时效的事由包括提起诉讼（起诉）、当事人一

方提出要求（请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承诺）。这些事由

区别于中止诉讼时效的事由，都是依当事人主观意志而实施

的行为。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促使权利人行使请求权，消除权

利义务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从而诉讼时效进行的条件是权利

人不行使权利，如果当事人通过实施这些行为，使权利义务

关系重新明确，则诉讼时效已无继续计算的意义，当然应予



以中断。 1．起诉。即权利人依诉讼程序主张权利，请求人

民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起诉行为是权利人通过人民法

院向义务人行使权利的方式。故诉讼时效因此而中断，并从

人民法院裁判生效之时重新起算。 2．请求。这里指权利人

直接向义务人作出请求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这一行为是权

利人在诉讼程序外向义务人行使请求权。改变了不行使请求

权的状态，故应中断诉讼时效。 3．认诺。即义务人在诉讼

时效进行中直接向权利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基

于义务人认诺所承担的义务，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重新得以明确，诉讼时效自此中断，并即时重新起算。

认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包括部分清偿、请求延期给付、支

付利息、提供履行担保等。 三、诉讼时效的延长来源

：www.examda.com （一）诉讼时效延长的概念 诉讼时效延长

是指人民法院查明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确有法律规定之外

有正当理由而未行使请求权的，适当延长已完成的诉讼时效

期间。我国《民法通则》对于诉讼时效的延长也有明文规定

，诉讼时效延长具有不同于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特点。具

体表现在，它是发生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而不是在诉讼时

效过程中，而且能够引起诉讼时效延长的事由，是由人民法

院认定的。延长的期间，也是由人民法院依客观情况予以掌

握。 （二）诉讼时效延长的适用条件 1．延长诉讼时效所依

据的正当理由（事由）是由人民法院合依职权确认的，因为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将阻碍诉讼时效进行的

情况全部地加以规定。当出现中止和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定事

由之外的事实即特殊情况，造成权利人逾期行使请求权时，

有必要授权人民法院审查是否作为延长时效的事由，以弥补



法律规定的不足。而所谓特殊情况而不指权利人由于障碍在

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况。 2．诉讼时效的

延长适用于已经届满的诉讼时效。已完成的诉讼时效期间仍

然有效力，而由人民法院决定适当延长一定的期间。 四、诉

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适用来源：www.examda.com 根据

《民法通则》的立法精神和司法机关的有关规定，普通诉讼

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均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而最长诉

讼时效则仅适用延长的规定，却不适用中止和中断。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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